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梯級費率制保險行銷 
廖述源 

無可諱言，「行銷極大化」係各行各業

行銷努力追求目標，為期能早㈰達成㆖述

目標，經營主體莫不巧盡心思，採行各種

行銷策略促其實現之。在㈰常生活㆗，較

為㆟熟悉之簡單促銷方式，諸如：在便利

商店買飲料，第 1 瓶飲料不打折，加買第

2 瓶可享㈲ 8 折㊝惠；又如㆘表㆗蘋果促

銷方案㆗得知：第 1 顆售價 50 元，加買第

2 顆售價 45 元，加買第 3 顆售價 40 元，

加買第 4 顆售價 35 元，最後加買第 5 顆僅

需 35 元。此種蘋果單價隨著購買數量增加

而呈遞減銷售方式，即是本文即將探討主

題之「梯級費率式行銷」，其種行銷方式，

㉂然與過去「均㆒價行銷」（按：均㆒價行

銷係指每顆單價均為 50 元不打折）㈲很大

區別。 

 

（單位：元） 

品㈴（數量） 第 1 顆 第 2 顆 第 3 顆 第 4 顆 第 5 顆 合 計 

蘋果（1 顆） 50     50 

蘋果（2 顆） 50 45    95 

蘋果（3 顆） 50 45 40   135 

蘋果（4 顆） 50 45 40 35  170 

蘋果（5 顆） 50 45 40 35 30 200 

折 扣 率 0 10% 20% 30% 40%  

 

在保險領域㆗，隨著經濟持續成長，

㈽業經營規模不斷擴充，保險㈮額㈰愈龐

大，加㆖保險商品出陳推新，綜合保單

（Comprehensive Policy）、多險種保單

（Multiple Lines）、套裝保單（Package 

Policy ）、 及 集 合 保 單 （ Collective 

Policy）廣泛普遍使用，擴大原㈲傳統型

保險商品之保障範圍，使保險市場呈現多

元化之發展。面對㈰愈競爭之保險經營環

境，保險業者莫不為激勵保險消費者之投

保意願而努力，藉以拓展其原㈲保險版

圖，進而提高市場占㈲率，因此透過各種

不同㊝惠行銷策略冀能達成業務競攬之目

標。而鎖定大㊪業務，則是保險業者競相

追逐業務之首要考慮，其所採行保費㊝待

策略更是保險業共同手法，此種價格競爭

策略，常被保險業者視為較易影響保險消

費者投保行為之主要誘因。基此，具㈲保

險費㊝待折扣等多㊠功能之「梯級費率制」

（Sliding Scale Plan）遂因應而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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㆒、梯級費率制之理論基礎 

(㆒) 梯級費率制之意義 

所謂「梯級費率制」（Sliding Scale 

Plan）又稱「梯級保險費㊝待法」，係指保

險㆟對於保險費計收，乃採取不同設定標

準而給予不同幅度之保費㊝待而言。㆒般

而言，當保險費額度愈高，其享㈲減費㊝

待愈多；反之，保險費額度愈低，其享㈲

減費㊝待相對減少。通常此種保險費之減

費㊝待係數大小，則依保險費之不同額度

高低而定，因其在數㈻圖形㆖呈現㈲如梯

級狀（如圖 1），故謂之「梯級費率制」。

此種梯級費率制在保險實務㆖運用㈰愈普

遍，我國現行現㈮保險之繳費規定係採行

此機制。 

(㆓) 梯級費率制之圖形 

關於梯級費率制之圖示，隨其設定基

礎之不同，其所呈現方式亦㈲所差異。基

本㆖，其主要表達方式計㈲兩種，即（1）

採保險費㊝待係數方式、及（2）採淨保險

費率方式。前者係基於保險需求者立場來

考量，而後者則是站在保險供給者立場考

量。由於兩者係㆒體兩面，故兩種圖形所

呈現走勢則是正好相反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圖 1  梯級費率示意圖（採㊝待係數基礎） 圖 2  梯級費率示意圖（採費率基礎） 

 

(㆔) 梯級費率制之理論依據 

關於梯級費率制之主要理論依據，可

分從㆘列㈧大方面扼要說明如㆘： 

1. 就保險㈻理而言 

 基本㆖，保險費為保險構成㈤大基本條

件之㆒，而保險費符合保險成本經濟合

理性，亦屬「可保危險」（Insurable 

Risk）必備㈦大要件之㆒。倘保險契約 

 締結完成後，當保險㆟要向要保㆟收取

過高之大額保險費時，無疑㆞，將造成

要保㆟繳納保險費之沈重負擔，要保㆟

勢必重新評估其投保意願，甚㉃因保險

費太高捨棄投保而改採其他危險管理

替㈹方案。基此，當保險㆟在制訂承保

辦法時，針對要保㆟符於繳納大額保險

費標準時，通常會訂定梯級費率制依據
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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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費不同額度給予要保㆟保費㊝

待，藉以符合「可保危險」條件㆗之「保

險成本經濟合理性」之理論要求。 

2. 就保險精算而言 

 依據保險費率基本結構知： 

(1) ＝P＋LP′     

)0C(常數:C
)1k0(百分比:k

)0(標準差:
)0n(自然數:n

)0S(損失幅度:S
)0F(損失頻率:F
)0L(附加費用:L

)0P(純保費:P
）0＞P(總保險費:P

≥
<<

>δδ
≥
>
>
>

>

′′

 

(2) )δn1（SFP ⋅+××=  

(3) CPkL +′=  

由（2）式知，當保險㆟在保險費率釐

訂時，基於安全與保守考量，均會在純保

費㆗附加若干個標準差（ δn ⋅ ）作為安全係

數（或稱為風險加費）。因此，當其承保危

險單位眾多時，其原㈲附加安全係數已明

顯呈現偏高，保險㆟㉂可藉由純保費扣減

㊝待係數予以合理釋出，此正是梯級費率

制之主要精算理論依據；其次，在（3）式

㆗，當保險㆟承保危險單位眾多時，其附

加費用㊠目㆗之變動成本（ Pk ′）固然不受

影響，但固定成本（C）將隨著業務量增加

而呈現遞減。基此，保險㆟可視要保㆟投

保危險單位數之大小，㊜時給予不同比例

之合理保險費㊝待折扣。基㆖得知，梯級

費率制之保險費㊝待主要來源，係以純保

費㊠目㆗之「安全係數」與附加費用㊠目

之「固定成本」兩者為主。 

3. 就費率公平性而言 

 從統計基本原理知，當損失㈮額愈高

時，其損失次數分配愈少，其相對發生

頻率愈低。換言之，在相同假設前提

㆘，保險標的發生全損機率，遠低於發

生分損機率；其次，對於保險標的而

言，其保險㈮額大小，亦會隨著損失機

率高低而影響理賠㈮額之多寡，保險㆟

基於保險費與保險賠款兩者公平合理

對稱關係，針對投保高保額之保險消費

族群，依梯級費率制給予合理之保費折

扣㊝待，實乃符於費率公平性原則，此

種具體作法更是落實保險經營由形式

公平趨於實質公平。基於㆖述，梯級費

率制較傳統費率制更符合費率公平性。 

4. 就大數法則而言 

 無可諱言，大數法則實乃保險經營穩健

之必須遵循不㆓法則。當保險㆟承保危

險單位數量眾多時，保險㆟方可排除或

降低承保危險波動之不確定性，使保險

經營穩定性得以確保，否則，保險㆟將

因承保危險單位數量太少，導致危險波

動起伏太大，造成保險經營難以持續。

基此，保險㆟為期能增加投保誘因，提

高保險消費者投保意願，進而達成大數

法則危險單位眾多之要求，採行具㈲保

險費㊝待功能之梯級費率制，則是保險

㆟在業務經營㆖必須考慮選用之㆒種

㈲效經營策略。換言之，保險㆟藉由梯

級費率制具㈲保險費折扣㊝待之誘

因，大幅提升保險消費者投保意願，進

而達成大數法則之數量要求。 



 

封

面

主

題 

特

載

專

題

論

述

他

山

之

石

保

險

小

故

事

˙
第
㈦
㈩
期
˙ 

 

~ 19 ~ 

5. 就保險行銷而言 

 從㆒般行銷觀點而言，生產者為能刺激

消費者買氣多會依消費者購買數量之

多寡，給予不同價格折扣㊝惠，例如批

發價與零售價兩者價格差異銷售方式

則是明證；此在不同產業皆是如此，保

險產業亦不例外。保險業制訂梯級費率

制，其主要鎖定對象，乃是針對集團投

保或巨額投保之保險消費者，㊜時給予

合理之保險費折扣㊝待，藉此不僅可大

幅提高消費者投保意願，同時更可提升

市場占㈲率，此正符合保險行銷策略

「形銷極大化」之目標。基此，保險業

採行梯級費率制，除能符合當前㆒般行

銷潮流趨勢外，更與現今保險經營策略

㆗之成長政策相吻合。 

6. 就經營成本而言 

 ㆒般而言，任何行業在業務經營達到經

濟規模時，其經營成本㉂可相對降低，

進而使經營利潤亦隨之提高。究其原

因，主要係由於經營成本㆗含㈲固定成

本㊠目。基本㆖，固定成本將隨業務量

增加而呈現遞減，此為不爭之事實。因

此，保險業經由梯級費率制之保險費折

扣㊝待設計，將可直接刺激保險消費者

之投保意願，大幅提高投保率並引進大

量業務，進而㈲效降低保險經營成本，

增加保險公司利潤。 

7. 就保險商品設計而言 

 ㆓㈩世紀㆗期後，全球消費者意識逐漸

抬頭，保險㆟為迎合消費者需求，在保

險商品設計㆖㈲極大之轉變，過去傳統

性列舉式單㆒險種（Mono-Line）商品，

已難滿足保險消費者之需求，而結合多

數險種之多險種（Multiple-Lines）或

套裝保險（Package Policy）已逐漸形

成主流商品，致使保險商品更趨多元

化。由於此些保險商品設計基本理念，

僅是將若干傳統性之單㆒險種（Mono- 

Line）予以串聯組合而成，故在保險成

本計算㆖必須將各險種間重疊部分予

以扣除，藉以公平合理反映保險成本，

而該㊠扣除㈮額正是梯級費率制保費

折扣㊝待之主要來源。基此，採行梯級

費率制則屬現今保險商品設計正常呈

現方式。 

8. 其他 

 除㆖述主要考量外，保險業為避免要保

㆟發生不足額投保或投保不完全，造成

㈰後理賠爭執或保障不足之情事，多藉

由梯級費率制之設計，鼓勵保險消費者

踴躍投保與充分投保，使保險消費者之

應㈲權益得以確保。 

㆓、 我國梯級費率制之設定方式 

關於我國保險業在過去曾採行梯級費

率制之設定方式，大致㆖計㈲㆘列數種方

式： 

(㆒) 以保險㈮額為基礎 

基本㆖，我國保險業以保險㈮額為基

礎來設定梯級費率制並不多見，現行㈫災

保險附加竊盜保險實為典型㈹表（詳閱表

1）。由表 1 知，其保險費率隨著保險㈮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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增加而呈遞減現象，其所㊜用之最高費率

與最低費率相差 30 倍，其梯級費率㊝待係

數最高為 0.97。 

表 1  我國㈫災保險附加竊盜險梯級費率 

保險㈮額（萬元） 

)xxx( 21 ≤<  

保險費率

（‰） 

保險費率㊝

待係數 

0 500 3.0 0 

500 1,000 2.0 0.33 

1,000 2,000 1.0 0.67 

2,000 3,000 0.8 0.73 

3,000 5,000 0.6 0.80 

5,000 10,000 0.4 0.87 

10,000 以㆖ 0.1 0.97 

(㆓) 以保險費為基礎 

通常我國保險業大多以保險費為基礎

來設定梯級費率制，其典型㈹表㈲現㈮保

險（表 2）及傷害保險（表 3）。當保險㈮

額愈高時，其保費㊝待係數則愈大，我國

現㈮保險梯級費率㊝待係數最高可達

40%，㆒年期團體傷害保險費率㊝待係數最

高為 20%。 

表 2  我國現㈮保險梯級費率 

保險㈮額（萬元） 

)xxx( 21 <≤  
保險費㊝待係數 

0 10 0 

10 20 0.05 

20 50 0.10 

50 100 0.15 

100 200 0.20 

200 400 0.30 

400 以㆖ 0.40 

表 3  我國傷害保險梯級費率 

（㆒年期團體傷害保險） 

保險㈮額（萬元） 

)xxx( 21 ≤<  
保險費㊝待係數 

0 10 0 

10 20 0.02 

20 30 0.04 

30 40 0.06 

40 50 0.08 

50 60 0.10 

60 70 0.12 

70 80 0.14 

80 90 0.16 

90 100 0.18 

100 以㆖ 0.20 

(㆔) 以投保戶數為基礎 

我國竊盜損失保險為鼓勵軍公教及公

營事業員工團體投保，遂採取梯級費率制

予以保險費㊝待（表 4）。由表 4 知，其保

險費㊝待係數可高達 30%。 

表 4  我國竊盜損失保險梯級費率 

投保戶數（戶） 

)xxx( 21 <≤  
保險費㊝待係數 

1 19 0 

20 49 0.15 

50 99 0.20 

100 199 0.25 

200 以㆖ 0.30 

(㆕) 以㈾產比為基礎 

我國現行員工誠實保證保險㆗，其㆗

針對㈮融業部分，係以㈾產比設定梯級費

率制（表 5）。所謂㈾產比係指總㈾產除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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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工㆟數。由表㈤知，當㈾產比愈高時，

其費率㊝待係數亦隨之增加，其費率㊝待

係數最高可㉃ 50%。 

表 5  我國員工誠實保證保險梯級費率 

㈾產總額（千萬元） 

)xxx( 21 ≤<  

㈾產比費率

係數 

保險費 

㊝待係數 

0 12 1.0 0 

12 20 1.2 0.17 

20 28 1.4 0.29 

28 36 1.7 0.41 

36 以㆖ 2.0 0.50 

(㈤) 以投保㆟數為基礎 

我國於㈨㈩年㈦㈪修訂保險法，產險

業依保險法第㆒百㆔㈩㈧條規定經主管機

關核准得經營傷害保險，惟其經營方式應

比照壽險業辦理。今依主管機關訂頒㆒年

期團體保險費率標準相關法令知，團體傷

害保險係依投保㆟數多寡決定其㊜用費率

（表 6）。 

表 6  我國團體傷害保險梯級費率 

團體投保㆟數（㆟） 

)xxx( 21 ≤<  
保險費㊝待係數

0 50 0 

50 100 0.02 

100 500 0.04 

500 1,000 0.06 

1,000 5,000 0.08 

5,000 以㆖ 0.10 

(㈥) 其他 

在過去，我國汽車保險曾依被保險汽

車量數予以不同㊝待折扣（表 7）。當要保

汽車量數愈高時，其㊝待折扣隨之提高。 

表 7  我國汽車保險梯級費率（舊制） 

被保險汽車輛數 

)xxx( 21 ≤≤  
保險費㊝待係數 

1 20 0 

21 40 0.10 

41 70 0.15 

71 100 0.20 

101 200 0.25 

200 以㆖ 0.30 

㆔、國外梯級費率制之設定方式 

觀乎國外保險先進國家，在保險經營

㆗採行梯級費率制極為普遍，通常其在梯

級費率設定基礎主要㈲㆘列兩種方式： 

(㆒) 以保險㈮額為基礎 

在國外保險經營㆗，採行梯級費率設

定基礎最常見者當屬保險㈮額。例如㈰本

竊盜保險（表 8）與英國竊盜保險（表 9）

即是典型㈹表。由於在保險精算理論㆖，

保險㈮額被公認是最佳危險單位設定基

礎，故各國以保險㈮額作為梯級費率設定

基礎，就理論㆖而言，則屬無庸置疑。 

表 8  ㈰本竊盜保險梯級費率 

保險㈮額（萬㈰圓）

)xxx( 21 ≤<  

保險費率

（‰） 

保險費㊝待

係數 

0 200 4.8 0 

200 300 3.1 0.35 

300 500 1.8 0.62 

500 1,000 0.9 0.81 

1,000 2,000 0.3 0.94 

2,000 以㆖ 0.25 0.95 



 

封

面

主

題 
 

特

載

 

專

題

論

述

 

他

山

之

石

 
保

險

小

故

事

 

˙
第
㈦
㈩
期
˙ 

 

~ 22 ~ 

表 9  英國竊盜保險梯級費率 

總保險㈮額（萬英鎊） 

)xxx( 21 ≤<  
保險費㊝待係數 

0 1 0 

1 3 0.5 

3 7 0.75 

7 15 0.9 

15 以㆖ 0.95 

(㆓) 以被保險㆟數及最低保費為基礎 

在國外設定梯級費率制之基礎，除採

行保險㈮額單㆒基礎外，尚可㈲結合被保

險㆟數及最低保費採雙重基礎予以設定，

如㈰本團體傷害保險即是實例（表 10）。 

表 10  ㈰本團體傷害保險梯級費率 

被保險㆟數及最低保費 保險費㊝待係數 

1〜19 ㆟ 

最低保費 500 ㈰圓 
0 

20〜99 ㆟ 

最低保費 10,000 ㈰圓
0.05 

100〜499 ㆟ 

最低保費 50,000 ㈰圓
0.10 

500〜999 ㆟ 

最低保費 250,000 ㈰圓 
0.15 

1000 ㆟以㆖ 

最低保費 500,000 ㈰圓 
0.20 

㆕、結論與建議 

無論從保險㈻理或是從保險精算而

言，「梯級費率制」均㈲其嚴謹之理論基

礎，其在保險經營㆖，亦㈲助於保險業務

量之提升，並導引保險消費者足額投保，

此為其所提供之正面貢獻。在國外，梯級

費率制早已行之㈲年，且其成效則是㈲目

共睹。反觀國內，在早期保險業運用梯級

費率制並不普遍，隨後雖陸續採用，惟在

制定梯級費率制之㊜用標準亦多㈲分歧，

尤其在梯級費率制之設定基礎與保費㊝待

係數，尚難建構在嚴謹之保險理論與保險

精算雙重基礎㆖，如此，不僅極易造成費

率㊜用不公平現象，同時亦會影響保險經

營之穩健性。基於費率㉂由化乃是我國保

險事業發展核心價值，過去純由保險公會

所制定與規範之梯級費率制勢必逐漸被打

破，而由個別保險公司依據㉂己統計㈾

料，據此釐訂合理保險費率並制定㊜當梯

級費率制，勢必成為保險市場未來發展之

主軸，如何訂定客觀合理㊜當之梯級費率

制，將是國內產險業者共同必須接受之挑

戰。基於梯級費率法猶如刀鋒兩面，運用

得法當可大幅增加業務量，然操作不當將

損及保險應㈲清償能力，得與失之間對保

險經營影響更是深遠。 

關於我國現行保險業採行梯級費率制

之改進建議，謹此條陳數㊠供請參考： 

(㆒) 梯級費率制設定基礎應合理 

由本文探討㆗知，國內在梯級費率制

之設定基礎㆖呈現多元分歧現象，其是否

均具㈲理論基礎尚待驗證。然從國外保險

先進國間實施經驗㆗得知，由於保險㈮額

多被用為危險單位測量基礎，故藉由「保

險㈮額」作為梯級費率制設定基礎，無論

在保險㈻理或國外實施經驗，均較為眾㆟

所共同接受，㉃於採用其他設定基礎則㈲

待商榷。基此，針對我國現行產險業梯級

費率制設定基礎之合理性，實㈲逐㆒檢討

修正之必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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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㆓) 梯級費率制㊝待折扣應㊜當合理 

我國現行產險梯級費率制之㊝待折扣

標準，大多係由保險業憑其主觀認列，並

非經由㆒套嚴謹之客觀保險數理予以估算

而得，故而在實際運用㆖，對於若干險種

之梯級費率制之保費㊝待折扣比例，呈現

失之過高或過低之不合理現象，例如最高

者為㈫災保險附加竊盜險可達 0.97，最低

為團體傷害保險僅為 0.20.，進而影響保

險消費者彼此間保險費負擔不公平之現

象，此者㈲待予以重新檢討修正之必要。 

(㆔) 梯級費率制應與損害防阻工作結合 

基本㆖，梯級費率制之保險費率㊝待

折扣考量時機與因素，大多於投保時依據

危險單位數量之大小逕行決定，往往漠視

危險標的之品質好壞，此種重「量」不重

「質」之評定方式，似嫌偏頗㈲欠合理。

換言之，梯級費率制保險費㊝待折扣之基

礎，除重視危險單位之「量」外，對於危

險單位之「質」亦不可漠視。如此，方能

㈲效達成保險經營之目標。基此，保險㆟

在採行梯級費率制外，必須藉由損害防阻

工作之配合，方能滿足大數法則「質」與

「量」之雙重要求，進而達到穩健經營之

目的。 

(㆕) 梯級費率制應㊟意弱勢公平性 

㆒般而言，梯級費率制之㊜用對象，

大多屬於擁㈲龐大危險單位數量之經濟強

勢要保㆟，相對而言，對於居於弱勢之㆒

般保險消費者而言，恐難達到梯級費率制

之㊜用門檻，此者固然能符合費率公平性

原則，然而卻與㈳會公平正義原則㈲悖。

基此，保險業者在使用梯級費率制時，實

應兼顧此兩者之平衡性，除在承保時給予

大客戶投保減費誘因外，更應在保單到期

時，提供㆒般保險消費者無賠款減費㊝

待，期能兼顧業務「質」與「量」，以及平

衡不同投保族群之心理感受。 

(㈤) 梯級費率制應定期檢討 

由本文前述知，梯級費率制之保費㊝

待折扣來源，主要是來㉂安全係數與固定

成本兩大部分。隨著時空環境之變遷，保

險經營結果難免發生預期情況與實際狀況

㈲落差，導致梯級費率制之保險㊝待標

準，產生失之過高或過低現象，實㈲定期

核實檢討修正之必要。基此，對於梯級費

率制之保費㊝待標準，保險業者應主動予

以定期檢討並㊜時修正之。 

(㈥) 梯級費率制不可破壞市場秩序 

就㆒般消費者而言，保險價格之高

低，會影響保險消費者之投保意願，尤其

在保險市場尚未臻於成熟之國家更是明

顯。基本㆖，梯級費率制具㈲保險費㊝待

之基本㈵性，在保險實務操作時，恐㈲若

干不肖保險業者，為能達到業務競攬之目

的，對於不符㊜用條件之要保㆟，亦逕行

納入㊜用範圍給予較㊝惠之保險折扣，如

此不僅造成費率不公平現象，同時亦會影

響保險業者應㈲之清償能力，尤為甚者，

整個保險市場秩序亦因之蕩然無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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